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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314,465,300 股 

2、发行价格：4.77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1,499,999,481 元  

4、募集资金净额：1,431,654,557.71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 2013 年 12 月 1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

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限售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东营市英达钢结构有限公司、长沙泽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

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贝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理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天津硅谷天堂恒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与发行人于 2012 年 10 月 29 日签署了《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附生效条件之股份认购合同》，承诺自本次发行

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予以锁定，不得转让或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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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博盈投资、公司 指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证券发行 指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1,446.53 万股面值为 1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的行为 

本次证券发行项目、本项

目 
指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1,446.53 万股面值为 1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项目 

本保荐机构、本公司、新

时代证券 
指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 指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本项目指定的保荐

代表人段俊炜、过震 

本项目执行成员、本项目

组 
指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执行、推进本项目

而组成的工作团队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中介机构 指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及会计师事务所 

英达钢构 指 东营市英达钢结构有限公司 

长沙泽瑞 指 长沙泽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长沙泽洺 指 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贝鑫 指 宁波贝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理瑞 指 宁波理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恒丰 指 
天津硅谷天堂恒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股份认购合同 指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附生效条件之股份认购合同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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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最近三年、报告期 指 2010 年、2011 年及 2012 年 

本公告书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

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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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证券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UBEI BOTHWIN INVESTMENT CO., LTD. 

法定代表人 杨富年 

注册资本 
本次发行前：人民币 236,852,292 元； 

本次发行后：人民币 551,317,592 元。 

实收资本 
本次发行前：人民币 236,852,292 元； 

本次发行后：人民币 551,317,592 元。 

上市日期 1997 年 6 月 27 日 

注册地址 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荆江大道 178 号 

邮政编码 434300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及代码 博盈投资，000760 

电    话 010-84534472 

传    真 010-64666028 

公司网址 http://www.hbbothwin.cn/ 

电子信箱 bytz000760@126.com 

经营范围 

汽车配件制造、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

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

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及技术的进口

业务；对交通、房地产、环保、高新科技企业投资。 

公司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孙琛 

电子邮箱 bytz000760@126.com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39 号第一上海中心 C 座 412 室 

电话 010-84534472 

传真 010-64666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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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发行方案的审议批准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经公司 2012 年 10 月 30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2012 年 12 月 25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3 年 1 月 31 日发行

人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于 2013年 9月 27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

会审核，并获得无条件通过。2013 年 11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湖

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409 号），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14,465,300 股新股。 

（三）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截至 2013 年 11 月 25 日，英达钢构、长沙泽瑞、长沙泽洺、宁波贝鑫、宁

波理瑞及天津恒丰已将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汇入新时代证券在交通银行北京阜

外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110060239018170095261 账户内。 

2013 年 11 月 26 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湖北

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验资报告》（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13）

第 6001 号），截至 2013 年 11 月 25 日止，新时代证券在交通银行北京阜外支行

开立的账号为 110060239018170095261 账户内，已收到东营市英达钢结构有限公

司、长沙泽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宁波贝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理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天津硅谷天堂恒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 6 家特

定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总额合计人民币 1,499,999,481.00 元（壹拾肆亿玖仟玖

佰玖拾玖万玖仟肆佰捌拾壹元整）。 

2013 年 11 月 26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新时代证券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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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向发行人指定的账户划转了认股款。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出具《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13）第 6002-1

号）验证，截至 2013 年 11 月 26 日止，公司实际已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14,465,300 股，募集资金总额 1,499,999,481.00 元，扣

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68,344,923.29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431,654,557.71 元。  

本公司已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

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发行新增

股份为有限售条件股份，股份锁定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三、本次发行方案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通过向英达钢构等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行，

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 

（三）发行数量 

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14,465,300 股。 

（四）定价原则和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

（注：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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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

4.77 元/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价格及股票发行数量随之进行调整。 

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未发生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为 4.77 元/股，相当于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底价 4.77

元/股的 100%，相当于本次发行首日（2013 年 11 月 12 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

14.93 元/股的 31.94%。 

（五）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49,999.9481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用、

保荐费用、律师费用等）6,834.492329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43,165.455771

万元。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根据《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

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四、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经公司 2012 年 10 月 30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12 年 12 月 25 日第

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13 年 1 月 31 日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英达钢构、长沙泽瑞、长沙泽洺、

宁波贝鑫、宁波理瑞和天津恒丰。发行数量为 314,465,300 股。 

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未发生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 

根据发行对象与公司签订的《股份认购合同》，以本次发行价格计算，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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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英达钢构 83,857,400 399,999,798.00 

2 长沙泽瑞 52,410,900 249,999,993.00 

3 长沙泽洺 52,410,900 249,999,993.00 

4 宁波贝鑫 41,928,700 199,999,899.00 

5 宁波理瑞 41,928,700 199,999,899.00 

6 天津恒丰 41,928,700 199,999,899.00 

 合  计 314,465,300 1,499,999,481.00 

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

或转让。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英达钢构 

公司名称： 东营市英达钢结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5,6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冯文杰 

注册地址：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胜利工业园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钢结构加工、安装；市政工程；土石方工程；园

林绿化工程；钢材、黄金制品销售。 

认购数量：83,857,400 股 

限售期：36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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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2、长沙泽瑞 

公司名称： 长沙泽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 25,000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湖南瑞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代表：江发明） 

注册地址：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麓谷大道 627 号湖南长海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办公研发楼 2-A008 房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

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不含前置审批和许可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

证经营）。 

认购数量：52,410,900 股 

限售期：36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

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特别承诺：若长沙泽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最终成为博盈投资股

东，在作为博盈投资股东的期间内，仅作为博盈投资的财务投资者，长沙泽瑞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放弃所持博盈投资股权所

对应的提案权、表决权。长沙泽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向博盈投资

推荐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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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长沙泽洺 

公司名称： 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 25,000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湖南瑞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代表：江发明） 

注册地址：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麓泉路与麓松路交汇处延农综合大厦

14 楼 14-E059 房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

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不含前置审批和许可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

可证经营）。 

认购数量：52,410,900 股 

限售期：36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

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特别承诺：若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最终成为博盈投资股

东，在作为博盈投资股东的期间内，仅作为博盈投资的财务投资者，长沙泽洺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放弃所持博盈投资股权所

对应的提案权、表决权。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向博盈投资

推荐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人选。 

4、宁波贝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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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宁波贝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22,200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四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代表：朱晓红） 

注册地址： 宁波市高新区院士路 66 号创业大厦 6-62B 室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 

认购数量：41,928,700 股 

限售期：36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

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特别承诺：若宁波贝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最终成为博盈投资股

东，在作为博盈投资股东的期间内，仅作为博盈投资的财务投资者，宁波贝鑫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放弃所持博盈投资股权所

对应的提案权、表决权。宁波贝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向博盈投资

推荐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人选。 

5、宁波理瑞 

名    称： 宁波理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20,300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四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朱晓红） 

注册地址：宁波国家高新区院士路 66 号创业大厦 6-6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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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股权投资。 

认购数量：41,928,700 股 

限售期：36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

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特别承诺：若宁波理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最终成为博盈投资股

东，在作为博盈投资股东的期间内，仅作为博盈投资的财务投资者，宁波理瑞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放弃所持博盈投资股权所

对应的提案权、表决权。宁波理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向博盈投资

推荐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人选。 

6、天津恒丰 

名    称：天津硅谷天堂恒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100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硅谷天堂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鲍

钺） 

注册地址：天津市津汉公路 13888 号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日新道 188 号滨

海高新区综合服务中心 5 号楼 304 号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

相关咨询服务。 

认购数量：41,928,7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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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36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

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特别承诺：若天津硅谷天堂恒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最终成

为博盈投资股东，在作为博盈投资股东的期间内，仅作为博盈投资的财务投资者，

天津硅谷天堂恒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无条件、不可撤销的

放弃所持博盈投资股权所对应的提案权、表决权。天津硅谷天堂恒丰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向博盈投资推荐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人选。 

（三）新增股份上市和流通安排 

本公司已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

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3 年 12 月 10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公司股票在 2013 年 12 月 10 日（即上市日）

不除权。本次发行中，6 名认购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汝军 

保荐代表人：段俊炜、过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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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协办人：易彦 

经办人员：杨青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99 号院 1 号楼 15 层 1501  

联系电话：010-83561000 

传    真：010-83561001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朱小辉 

经办律师：柴杰、杨慧鹏、王昆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 

联系电话：010-57763888 

传    真：010-57763777 

（三）发行人审计机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事务所负责人：姚庚春 

经办人员：姚庚春、刘华 

办公地址：石家庄市长安区广安街 77 号安侨商务 4 楼 

联系电话：0311-89297151 

传    真：0311-89297151 

（四）发行人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负 责 人：沈琦 

经办人员：鲁杰钢、董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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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4 层 

联系电话：010-88000000 

传    真：010-880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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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截至 2013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股份性质 

限售股

数（股） 

限售期

截止日 

1 
荆州市恒丰制动系

统有限公司 
14,500,000 6.12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 - 

2 
北京嘉利恒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11,250,063 4.75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 - 

3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2,500,000 1.06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 - 

4 张韬 1,445,500 0.61 
境内自然

人 
0 - 

5 
杭州九安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1,377,279 0.58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 - 

6 曾红夫 1,372,307 0.58 
境内自然

人 
0 - 

7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

限公司-锦鑫 2 号信

托计划 

1,320,071 0.56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 - 

8 张志 1,203,526 0.51 
境内自然

人 
0 - 

9 赵波林 1,203,185 0.51 
境内自然

人 
0 - 

1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

限公司－润金75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146,867 0.48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 - 

合计 37,318,798 15.76 - 0 -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股份

性质 

限售股数 

（股） 

限售期截

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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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营市英达钢

结构有限公司 
83,857,400 15.21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83,857,400 

自本次发

行股份上

市之日起 

36 个月 

2 

长沙泽瑞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2,410,900 9.51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52,410,900 

自本次发

行股份上

市之日起 

36 个月 

3 

长沙泽洺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2,410,900 9.51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52,410,900 

自本次发

行股份上

市之日起 

36 个月 

4 

宁波贝鑫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1,928,700 7.61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41,928,700 

自本次发

行股份上

市之日起 

36 个月 

5 

宁波理瑞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1,928,700 7.61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41,928,700 

自本次发

行股份上

市之日起 

36 个月 

6 

天津硅谷天堂

恒丰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1,928,700 7.61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41,928,700 

自本次发

行股份上

市之日起 

36 个月 

7 

荆州市恒丰制

动系统有限公

司 

14,500,000 2.63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0 - 

8 

北京嘉利恒德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1,250,063 2.04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0 - 

9 

申银万国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专用

账户 

2,500,000 0.45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0 - 

10 

财富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2,131,795 0.39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0 - 

合计 344,847,158 62.57 - 314,465,300 - 

注：经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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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由若干股东信用担保交易股份组成，实际分拆股东名册中所有证券信用担保账户后，公司实际第十大股

东为张韬，持股数为 1,445,500 股，持股比例 0.26%。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中仅董事冯启泰持有发

行人股份 15,752 股（持股比例 0.007%），其中限售股份 11,103 股（持股比例

0.005%）。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董事冯启泰持有发行人股份 15,752 股（持股比例 0.003%），其中限售股份 11,103

股（持股比例 0.002%）。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将增加 314,465,300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

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13 年 10 月 31 日） 

本次发行后 

（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权登

记日）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股份 
11,103 0.00 314,476,403 57.04 

其中：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 
- - 314,465,300 57.04 

二、无限售条件

股份 
236,841,189 100 236,841,189 42.96 

三、股份总数 236,852,292 100.00 551,317,592 100.00 

（二）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为汽车零部件制造及销售，主要产品为汽车前后桥总成

及齿轮。本次发行完成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将新增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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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发动机研发和生产业务。 

（三）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完成对

《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四）对股东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将使公司股东结构发生一定变化，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所认

购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能转让，因此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有所增加。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控股股东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4,500,000 股股份，持有发行人股份比例为 6.12%，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罗小峰先

生及卢娅妮女士。本次非公开发行后，荆州市恒丰制动系统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股份比例下降为 2.63%，英达钢构将持有公司 83,857,400 股股份，占本次非公开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15.21%，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控股股东。因此，本次非

公开发行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新控股股东的引入，有利于公司对新增柴

油发动机研发和生产业务的整合、管理和优化。 

（五）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英达钢构将根据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股东大会合法合规

参与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选举。若未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

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业务收入结构影响 

本次发行后，募集资金投向使公司新增柴油发动机研发和生产业务，业务收

入结构将发生较大变化。 

（七）对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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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完成，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净资产和总资产规模均将大幅度提

高，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资产负债结构更趋稳健，整体实力和抗风险能

力得到显著增强。 

本次发行完成，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主营业务将新增柴油发动机的研发

和制造业务，成为集柴油发动机生产、销售、研发工程服务、许可证业务、柴油

发动机零部件销售业务于一体，拥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方位的柴油发动机供

应商。本次非公开发行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成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利

润水平将得到大幅提高。 

本次发行完成后，由于特定对象以现金认购，公司的筹资活动现金流入量将

大幅增加。使用本次募集资金收购目标公司时，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出量将相应

增加。收购完成后，公司将进行增资扩产，公司的投资活动现金流出量将相应增

加。扩产完成后并产生效益后，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将大幅增加，盈利能力显著提

高，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也将大幅增加。 

（八）对公司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相应的，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也将发生变更，不会产生新的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四、发行前后最近一年和最近一期的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股票共计 314,465,300 股，发行后股票共计 551,317,592 股。以 2013

年 1-6 月和 2012 年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模拟计算，公司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及

每股收益如下：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 

每股净资产（元） 0.79 0.79 2.94 2.94 

每股收益（元） 0.0048 0.0195 0.0021 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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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发行前数据摘自公司定期报告。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13年 6月 30日公司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

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12 年度和 2013 年 1-6 月公司的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注 2：上述表中每股收益保留四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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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发行人 2011年度和 2012年度财务报告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审计，并出具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2）第 6088 号、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3）

第 6090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10 年度财务报告经亚太（集团）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亚会审字（2011）075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2013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为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一）主要合并财务数据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3.6.30 2012.12.31 2011.12.31 2010.12.31 

流动资产合计 636,349,525.80 598,507,452.14 492,463,877.67 358,197,572.68 

非流动资产合计 223,674,232.49 226,001,422.53 194,219,923.53 208,585,493.87 

资产总计 860,023,758.29 824,508,874.67 686,683,801.20 566,783,066.55 

流动负债合计 672,413,997.08 638,034,915.21 504,827,397.00 289,639,227.28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 29,191,700.00 

负债合计 672,413,997.08 638,034,915.21 504,827,397.00 318,830,927.28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合计 
187,609,761.21 186,473,959.46 181,856,404.20 180,566,183.6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7,609,761.21 186,473,959.46 181,856,404.20 247,952,139.27 

2、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营业收入 359,306,460.13  617,015,555.45 447,092,797.50 550,631,46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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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 795,590.43   5,907,781.22 2,159,749.33 11,774,146.83 

利润总额 1,349,808.62   9,338,966.60 2,556,756.39 12,800,492.22 

净利润 1,135,801.75   4,617,555.26 6,183,631.96 5,955,300.26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135,801.75    4,617,555.26 3,696,380.69 4,247,156.98 

综合收益 1,135,801.75    4,617,555.26 6,183,631.96 5,955,300.26 

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638,738.32  -66,912,730.40 -47,187,673.48 12,636,845.40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60,802.91  -14,352,372.72 8,620,037.53 -644,165.34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741,522.94  102,485,831.10 25,100,173.82 -20,262,842.28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15,241,981.71  21,220,727.98 -13,467,462.13 -8,270,162.22 

（二）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3 年 6 月 30 日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流动比率 0.95 0.94 0.98 1.24 

速动比率 0.71 0.65 0.68 0.9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10.34% 19.99% 22.71% 37.20%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78.19% 77.38% 73.52% 56.25%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95 3.97 3.47 4.27 

存货周转率（次） 1.88 3.26 3.23 4.62 

每股净资产（元） 0.7921 0.7873 0.77 0.76 



    

27 

 

项目 2013 年 6 月 30 日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02 -0.28 -0.20 0.05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06 0.09 -0.06 -0.0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每股收益（元） 

基    本 0.0048 0.0195 0.02 0.02 

稀    释 0.0048 0.0195 0.02 0.0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净资产收益率

（%） 

全面摊薄 0.61 2.51 2.02 2.28 

加权平均 0.61 2.51 2.02 2.2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每股收益（元） 

基    本 0.0025 0.0086 0.02 0.01 

稀    释 0.0025 0.0086 0.02 0.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净资产收益率

（%） 

全面摊薄 0.31 1.11 2.21% 1.71 

加权平均 0.31 1.11 2.21% 1.71 

注：上述表中 2013 年 6 月 30 日和 2012 年每股收益保留四位小数。 

二、财务状况分析 

（一）资产的构成及其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构成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总额增长较快，从 2010 年末的 56,678.30 万元增长至

项目 

2013.6.30 2012.12.31 2011.12.31 2010.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资产 63,634.95 73.99% 59,850.75 72.59% 49,246.39 71.72% 35,819.76 63.20% 

非流动资产 22,367.42 26.01% 22,600.14 27.41% 19,421.99 28.28% 20,858.55 36.80% 

资产总计 86,002.38 100% 82,450.89 100% 68,668.38 100% 56,678.3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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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6 月末的 86,002.38 万元。同时，公司的资产结构呈现流动资产占比高而

非流动资产占比低的情况，显示出较高的流动性。 

（二）负债构成及其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负债构成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负债总额逐年增加。从负债构成上看主要为流动负债，2010

年至 2013 年 6 月末，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比例分别为 90.84%、100%、100%和

100%。2010 年末，公司非流动负债主要为预计负债，系公司未决诉讼（湖北省

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鄂荆中民一初字第 4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发行返还

湖北华通车桥集团有限公司及公安县人民政府 2,919.17 万元）计提的预计损失，

至 2011 年度公司已将上述款项支付完毕，2011 年末至 2013 年 6 月末公司不存

在该笔预计负债，所有负债均为流动负债。 

（三）偿债能力分析 

项 目 2013.6.30 2012.12.31 2011.12.31 2010.12.31 

流动比率 0.95 0.94 0.98 1.24 

速动比率 0.71 0.65 0.68 0.9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0.34% 19.99% 22.71% 37.20% 

资产负债率（合并） 78.19% 77.38% 73.52% 56.25% 

项 目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项目 

2013.6.30 2012.12.31 2011.12.31 2010.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负债 67,241.40 100.00% 63,803.49 100.00% 50,482.74  100.00% 28,963.92  90.84% 

非流动负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919.17  9.16% 

负债总计 67,241.40 100.00% 63,803.49 100.00% 50,482.74  100.00% 31,883.0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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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保障倍数（倍） 1.19 1.70 11.20 3.54 

报告期内，发行人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较低，不足 1；发行人资产负债率水

平逐年上升，较同行业上市公司偏高；且发行人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短期借款

较多，因此，公司现有业务偿债能力指标较同行业上市公司有一定差距。 

三、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产品列示及说明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名称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桥类 32,282.22 92.73% 55,766.39 92.48% 40,378.18 93.97% 47,930.35 89.91% 

其他

配件 
2,529.55 7.27% 4,537.54 7.52% 2,592.41 6.03% 5,381.30 10.09% 

合计 34,811.77 100% 60,303.93 100% 42,970.59 100% 53,311.65 10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是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主业突出。受汽车汽车行

业及零配件行业市场萎缩影响及公司销售品种的调整，导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未

出现较大增长。 

从主营业务收入的分产品构成来看，公司产品分为汽车前后车桥及配件两大

类，以汽车前后桥为主，2010 年度至 2013 年 1-6 月，汽车前后桥销售收入占主

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9.91%、93.97%、92.48%和 92.73%；配件销售收入占

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为 10.09%、6.03%、7.52%和 7.27%。 

报告期内，受到汽车行业波动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及汽车前后桥销售收

入波动较大， 2011 年汽车前后桥销售收入较 2010 年下降 15.76%，2012 年汽车

前后桥销售收入较 2011 年上升 38.11%。公司产品较为单一，受行业波动的影响

较大。 

四、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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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3.87 -6,691.27 -4,718.77 1,263.68 

其中：现金流入小计 18,554.21 37,426.74 31,801.44 34,630.08 

现金流出小计 18,918.08 44,118.02 36,520.21 33,366.3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08 -1,435.24 862.00 -64.42 

其中：现金流入小计 - 0.74 4,752.00 479.75 

现金流出小计 86.08 1,435.97 3,890.00 544.1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74.15 10,248.58 2,510.02 -2,026.28 

其中：现金流入小计 7,305.00 27,175.00 2,800.00 6,547.60 

现金流出小计 5,330.85 16,926.42 289.98 8,573.8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524.20 2,122.07 -1,346.75 -827.02 

净利润 113.58 461.76 618.36 595.53 

（一）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2010 年至 2012 年及 2013 年 1-6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

为 1,263.68 万元、-4,718.77 万元、-6,691.27 万元和-363.87 万元。报告期内，发

行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基本为负，且没有明显增长趋势，主要原因为公司货

款回笼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的比例增加。 

（二）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2010 年至 2012 年及 2013 年 1-6 月，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

为-64.42 万元、862.00 万元、-1,435.24 万元和-86.08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除 2011 年外均为负，主要原因是：2011 年公司转让了所

持有的北京金浩华置业有限公司 20%股权，收回部分转让款。 

（三）筹资活动现金流量 

公司现金流主要来自于筹资活动。2010 年至 2012 年及 2013 年 1-6 月，公司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2,026.28 万元、2,510.02 万元、10,248.58

万元、1,974.15 万元。2010 年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主要系公司为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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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债务支付现金 8,194.10 万元，导致现金流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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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149,999.9481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包括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律师费用等）6,834.492329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143,165.455771 万元，募集资金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拟用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万元） 

1 博盈投资 
购买武汉梧桐硅谷天堂投资有

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 
50,000 50,000 

2 博盈投资 Steyr Motors 增资扩产项目 30,000 30,000 

3 博盈投资 公司技术研发项目 30,000 30,000 

4 博盈投资 补充流动资金 39,999.9481 39,999.9481 

合计 149,999.9481 149,999.9481 

上述项目投资总额为 149,999.9481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不足上述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不足部分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解决。若上述投资项目在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到位前已进行先期投入，公司拟以自筹资金进行前期投入，待本次募集

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资金。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

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

适当调整。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相关措施 

公司已按照深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

专款专用。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相关情况如下： 

1、开户行：北京银行燕莎支行 

户  名：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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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  号：01091275100120109025786 

2、开户行：北京银行燕莎支行 

户  名：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01091275100120109025986 

3、开户行：北京银行燕莎支行 

户  名：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01091275100120109026032 

4、开户行：北京银行燕莎支行 

户  名：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01091275100120109026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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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 

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人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一）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

得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批准程序合法、合规；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符合《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实际认购本次发行股

票的认购对象、发行数量、发行价格与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

本次发行方案一致； 

（三）发行人本次认购对象符合《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获得必要的批

准与授权；实际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发行数量、发行价格与发行人股

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发行方案一致；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

合《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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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一）保荐协议基本情况 

签署时间：2013 年 2 月 15 日 

保荐人：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段俊炜、过震 

保荐期限：为发行人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

计年度的持续督导期间。 

（二）保荐协议其他主要条款 

以下，甲方为博盈投资，乙方为新时代证券。 

第三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 

1、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以应有的谨慎、勤勉处理本协议项下的保荐事务，依

据经双方确认的发行上市方案和客观情况尽快完成本次发行的各项准备工作和

制作完毕各种申请文件； 

2、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就约定或法定事项提供专业咨询； 

3、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从事保荐业务时，不得无理干预和影响甲方的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 

4、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结合甲方的实际经营和

财务状况向甲方提供关于本次发行与上市的方案以及给予甲方相关整改建议、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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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督导意见和建议； 

5、本协议其他条款规定的权利； 

6、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权利。 

（二）甲方的义务 

1、甲方有义务向乙方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提供本次发行与上市所需

的全部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书面文件、电子文档、政府批文等，无论原件或复印

件，均是真实可信的，对于乙方关注的问题，应给予诚实、全面、真实的陈述，

不存在隐瞒、欺骗、遗漏及其它重大过失； 

2、甲方有义务接受乙方因履行保荐责任而实施的尽职调查，接受乙方的有

关质疑和询问，提供乙方需要的各种资料，积极配合乙方履行保荐责任，提供必

要的差旅和工作费用； 

3、在发生足以影响甲方正常生产经营、盈利能力、财务及资产状况及其他

影响甲方股票市场价格的任何事件时，甲方应及时书面通知乙方； 

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应当在事项发生之日起二日内告知乙方，并将

相关书面文件送交乙方并征询乙方的意见： 

（1）变更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等承诺事项； 

（2）发生关联交易、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3）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或者向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有关事项； 

（4）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或者其他重大事项； 

（5）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6）任何可能会影响本次发行，或可能使乙方处于不利经济或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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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能对乙方产生任何其他不利后果的事项； 

5、甲方应按本协议的约定向乙方支付保荐费用； 

6、本协议其他条款规定的义务； 

7、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四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的权利 

1、乙方有权对甲方及其发起人、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进行尽职

调查，调阅有关必要的法律文件和财务会计资料； 

2、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可随时查询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料以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等资料；乙方

一次或一年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支取的金额达到一定额度以上的，应当

知会保荐代表人； 

3、乙方有权督导甲方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

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在发现有疑义时，及时向甲方指出； 

4、乙方有权监督、调查甲方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规范

关联交易、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承诺事项的执行情况，可对

其他关联方的基本情况进行尽职调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5、乙方在执行保荐工作期间，对甲方有关事项产生疑义时，可对甲方及其

相关人员提出质疑，并有权要求其做出说明和提供有关佐证材料； 

6、乙方有权督导甲方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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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乙方有权督促甲方履行其向投资者和证券监管部门承诺的事项； 

8、乙方有权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对甲

方违法、违规的事项发表公开声明，就甲方募集资金使用、为他人提供担保、委

托理财等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9、乙方有权列席甲方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其他重要会议； 

10、乙方有权依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就甲方的公司治理、规范

运作、信息披露的缺陷，直接向甲方股东大会、董事会提出专业建议； 

11、乙方有权组织协调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参与本次发行和上市的相关工

作，并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进行审慎核查；如乙方对甲方所聘请的为本次

发行提供专业服务的其他中介机构以及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怀疑，乙方

有权要求其他中介机构以及签名人员做出解释或者出具依据，甲方有义务配合乙

方，组织其他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对乙方的要求进行审慎的复核判断，并向乙

方及时发表书面意见；如乙方所作的判断与其他中介机构的专业意见存在重大差

异，乙方可对有关事项进行调查、复核，并有权提议甲方另行聘请中介机构提供

核查专业服务，该专业服务的费用由甲方承担； 

12、如乙方发现甲方存在发行股票的实质性障碍并书面要求甲方整改，但甲

方拒绝整改或虽然进行整改，但该等实质性障碍在甲方提出整改要求之日起的适

当时间内仍无法消除的，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而无须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13、如乙方在保荐期间（包括推荐期间以及持续督导期间）发现甲方存在违

法违规的情形，乙方有权不经过甲方同意而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信

息披露的规定就甲方违法、违规的事项发表公开声明并要求甲方限期纠正，但应

提前五个工作日通知甲方；如甲方未能在乙方指定的期限内纠正其违法违规行

为，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 

14、乙方有权按本协议的约定向甲方收取保荐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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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本协议其他条款规定的权利； 

16、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权利。 

（二）乙方的义务 

1、一般义务 

（1）乙方应出具由其董事长或者总经理签名的专项授权书，指定二名保荐

代表人从事本协议项下的具体保荐工作，并确保乙方有关部门和人员有效分工协

作，勤勉尽责、诚实信用； 

（2）乙方应当在公司内部建立保密制度，确保从事保荐工作的部门与其他

部门之间信息的隔离； 

保荐代表人及从事保荐工作的乙方其他人员属于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应当

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不得利用内幕信息直接或者间接为保

荐机构、本人或者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3）甲方的公开披露文件依法公开前，乙方不得公开或泄露有关文件的内

容； 

（4）保荐代表人从事保荐工作受到非正当因素干扰，应当保留独立的专业

意见，并记录于保荐工作档案； 

（5）乙方应将履行保荐职责发表的意见及时告知甲方，记录于保荐工作档

案，并可依照相关规定公开发表声明，向中国证监会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 

（6）乙方对因工作需要而接触到的甲方全部保密资料，除非因有关法律法

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证券监管部门的规定而必须披露外，在未公开前负有

保密义务；  

（7）本协议其他条款规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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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发行和上市期间（推荐期间）的义务 

（1）乙方负责甲方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和保荐工作，对甲方及其发起人、大

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尽职调查、审慎核查，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向中国证监会

出具保荐意见； 

（2）提交推荐文件后，乙方应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审核，并承担下列工作，

包括（但不限于）：组织甲方及其他中介机构对中国证监会的意见进行答复；按

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涉及本次发行和上市的特定事项进行尽职调查或者核查；

指定保荐代表人与中国证监会进行专业沟通；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工作； 

（3）乙方负责推荐甲方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推荐

书等相关文件，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4）乙方负责指导并协助甲方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并实行规范运作； 

（5）乙方负责对甲方的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法律、法规、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方面的持续培训，强化其法律义务和责任意识，

确信其符合上市公司对该类人员的要求； 

（6）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义务。 

3、在股票上市后至保荐责任终止时（持续督导期间）的义务 

（1）乙方应持续督导甲方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包

括（但不限于）：督导甲方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甲

方资源的制度；督导甲方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甲方利

益的内控制度；督导甲方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督导甲方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持续关注甲方募集资金的使用、

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持续关注甲方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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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应按照本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为甲

方持续提供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专业指导意见，并

就甲方是否持续符合上市条件提供意见； 

（3）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后，乙方应至少每个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一次，

并在现场检查结束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检查报告，报送证券交易所备案，

并抄送甲方所在地的地方证监局。 

（4）乙方不得更换保荐代表人，但保荐代表人因调离保荐机构等情形或被

中国证监会从名单中去除的除外； 

（5）持续督导期届满，如有尚未完结的保荐工作，乙方应当继续完成；在

尽职推荐期间、持续督导期间未勤勉尽责的，持续督导期届满，仍应承担相应的

责任； 

（6）乙方应当在每年上半年结束后十个工作日内和年度结束后二十个工作

日内分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半年度保荐工作报告和年度保荐工作报告；  

（7）乙方应当自持续督导工作结束后十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报送保荐总结报告书。 

（8）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义务。 

二、上市推荐意见 

本保荐机构认为：博盈投资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

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新时代证券愿意推荐博盈投资本次发

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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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一、保荐机构声明 

本公司已对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易彦 

 

保荐代表人：                          

               段俊炜          过震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刘汝军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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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上述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柴杰         杨慧鹏       王昆 

 

负责人：            

            朱小辉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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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

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

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上述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姚庚春                        刘华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姚庚春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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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之发行保荐书； 

2、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3、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的法律意见； 

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 

5、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二、查阅时间 

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4：00～17：00。 

三、查阅地点 

1、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39 号第一上海中心 C 座 412 室 

电话：010-84534472 

传真：010-64666028 

2、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99 号院 1 号楼 15 层 1501 

电话：010-83561000 

传真：010-8356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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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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